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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 重 点 摘 要 ◇  

1. 劳动者应享有以下权利： 

1） 足额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。 

2） 查询本单位工资支付制度、核对本人工资清单的权利。 

3） 享有法定假日、年休假、探亲假、婚假、丧假、产假、看护

假、计划生育假等期间获得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权利。 

4） 参加选举、人民代表大会、集体合同协商、职业健康检查等

活动时获得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权利。 

5） 对工资支付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投诉。  

2. 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履行以下责任： 

1） 制定本单位工资支付制度，并书面告知本单位全体劳动者。 

2） 约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，约定的工资不得低于所在地政府公

布的本年度最低工资标准。 

3） 以货币形式按照确定的工资支付周期足额支付工资，不得拖

欠或者克扣。 

4） 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工资支付周期和支付日期。 

5） 与劳动者依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，应当在终止或者解

除劳动关系当日结清并一次性支付劳动者工资。 

6） 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。工资支付台账应

当至少保存 2 年。 

7） 支付工资时，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其本人的工资清单。 

8） 用人单位支付的病伤假期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

的 80%。 

9） 用人单位合并或者分立前拖欠劳动者工资的，应当在合并或

者分立时清偿拖欠的工资；不能清偿的，由合并或者分立后

的用人单位清偿拖欠工资。 

10）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、停产，未超过 1 个工

资支付周期（最长 30 日）的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

时间支付工资。 

11） 用人单位破产、解散或者撤销的，经依法清算后的财产应



2 

当用于优先支付劳动者工资、社会保险费。  

3. 用人单位违法时，劳动者要及时举报投诉，维护合法权

益： 

1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连续拖欠劳动者工资 2 个月以上

或者累计拖欠达 3 个月以上的用人单位实施工资支付重点

监察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向社会公布。 

2） 因拖欠、克扣劳动者工资引发群体性事件的，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应当根据应急预案，迅速会同有关部门处理，有关

部门应当配合。 

3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建立拖欠、克扣工资单位黑名单制

度，对拖欠、克扣劳动者工资情况严重的用人单位，通过传

播媒体或者在职业介绍场所、用人单位工作场所等地点予以

公布。 

4） 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，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。 

5） 用人单位连续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 2 个月以上或者情

节特别严重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并作

出行政处理决定。用人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拒不执行行政处

理决定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

制执行。 

6） 施工总承包单位、分包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实行用工实

名管理、工资支付专户管理等制度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5 万元以上 10 万

元以下的罚款。 

7） 对采取逃匿等方式拖欠工资，致使劳动者难以追偿其工资而

引发严重影响公共秩序事件的用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

经营者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 

8） 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工资支付日期前，有证据证明用

人单位法定代表人、实际经营者或者主要负责人采取逃匿、

转移财产等方式逃避支付工资义务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责令其限期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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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 
 

  第 1 条 为规范工资支付，保障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，

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，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法》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

本条例。 

  第 2 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、民办非企业

单位、个体经济组织、基金会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等组

织（以下统称用人单位）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。 

  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

者，依照本条例执行。 

  第 3 条 省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制定最低工资标准，地级以上

市人民政府应当在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中确定本市的

最低工资标准。 

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公布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

工资指导线，并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指导和服务。 

  第 4 条 工资支付实行按时足额、优先支付原则。 

  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

正常劳动的，用人单位确定其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

准。 

  第 5 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工资支付预警机制、信

用监督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。 

 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。 

第 6 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本

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。 

工商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海关、税务等有关

部门和银行，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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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工资支付行为实施监督。 

  工会、共产主义青年团、妇女联合会、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

依法维护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。 

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工资支付的违法行为。 

 

第二章 工资支付 
 

  第 7 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制定本单位的工资支付制度，并

书面告知本单位全体劳动者。 

  工资支付制度包括如下事项： 

  ㈠ 工资的分配形式、项目、标准及其确定、调整办法； 

  ㈡ 工资支付的周期和日期； 

  ㈢ 加班、延长工作时间和特殊情况下的工资及支付办法； 

  ㈣ 工资的代扣、代缴及扣除事项； 

  ㈤ 其他有关事项。 

  劳动者有权向用人单位查询有关工资支付制度的内容。 

  第 8 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在劳动合同中依法约定正常

工作时间工资，约定的工资不得低于所在地政府公布的本年度最

低工资标准。 

  未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确的，以用人单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

府公布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；实际支

付的工资高于当地政府公布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，实际支

付的工资视为与劳动者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。 

  第 9 条 用人单位可以依法与本单位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就工

资支付有关事项进行集体协商，签订集体协议。 

  第 10条 用人单位应当以货币形式按照确定的工资支付周期

足额支付工资，不得拖欠或者克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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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实行月、周、日、小时工资制的，工资支付周期可以按月、

周、日、小时确定。 

  实行计件工资制或者以完成一定任务计发工资的，工资支付

周期可以按计件或者完成工作任务情况约定，但支付周期超过 1

个月的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约定每月支付工资。 

  实行年薪制或者按考核周期支付工资的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

约定每月支付工资，年终或者考核周期届满时应当结算并付清工

资。 

  第 11 条 用人单位应当将工资直接支付给劳动者本人。劳动

者本人因故不能领取工资时，可以委托他人代领，但应当出具委

托书。 

  用人单位委托银行代发工资的，应当在约定的工资支付日将

劳动者的工资足额存入其本人账户。 

  第 12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工资

支付周期和支付日期。 

 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支付劳动者工资；遇法定休假

日或者休息日，应当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。 

第 13 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，

应当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当日结清并一次性支付劳动者工

资。 

  第 14条 用人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从劳动者工资中代扣下列款

项： 

  ㈠ 劳动者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； 

  ㈡ 劳动者个人应当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； 

  ㈢ 人民法院判决、裁定代扣的抚养费、赡养费、扶养费； 

  ㈣ 法律、法规规定或者双方约定应当代扣的其他款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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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15 条 因劳动者过错造成用人单位直接经济损失，依法应

当承担赔偿责任的，用人单位可以从其工资中扣除赔偿费，但应

当提前书面告知扣除原因及数额；未书面告知的不得扣除。扣除

赔偿费后的月工资余额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。 

  第 16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

台账。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 2 年。 

  工资支付台账应当包括支付日期、支付周期、支付对象姓名、

工作时间、应发工资项目及数额，代扣、代缴、扣除项目和数额，

实发工资数额，银行代发工资凭证或者劳动者签名等内容。 

  第 17 条 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时，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其本人的

工资清单。 

  用人单位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或者在休息日、法定休假日安

排劳动者工作的，应当在工资清单中列明相应的工资报酬；未列

明且无法举证已支付的，视为未支付相应的工资报酬。 

  工资清单项目及数额应当与工资支付台账相一致。 

  劳动者有权查询和核对本人工资清单。 

  第 18条 日工资按照劳动者月工资额除以国家规定的月平均

工作天数确定；小时工资以日工资除以日工作时间确定，日工作

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。 

  第 19 条 劳动者依法享受法定休假日、年休假、探亲假、婚

假、丧假、产假、看护假、计划生育假等假期期间，用人单位应

当视同其正常劳动并支付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。 

  第 20 条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或者延长工作时间，应当

按照下列标准支付劳动者加班或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： 

㈠ 工作日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，支付不低于劳动者

本人日或者小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 150%的工资报酬； 

㈡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，支付不低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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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者本人日或者小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 200%的工资报酬； 

㈢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，支付不低于劳动者本人

日或者小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 300%的工资报酬。 

  第 21 条 实行计件工资的，用人单位应当科学合理确定劳动

定额和计件单价，并予以公布。 

  确定的劳动定额原则上应当使本单位同岗位 70%以上的劳动

者在法定劳动时间内能够完成。 

  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后，安排劳动者在正常工作

时间以外工作的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第 20 条规定支付加班或者延长

工作时间的工资。 

  第 22条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

作制的，劳动者在综合计算周期内实际工作时间超过该周期内累

计法定工作时间的部分，视为延长工作时间，用人单位应当依照

本条例第 20 条第㈠ 项的规定支付工资。在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

者工作的，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第 20 条第㈢ 项的规定支付

工资。 

  第 23 条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

的，不适用本条例第 20 条的规定。 

  第 24 条 劳动者因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进行治疗，在

国家规定医疗期内，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劳动合同、集体合同的约

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病伤假期工资。 

  用人单位支付的病伤假期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

80%。 

  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 第 25 条 劳动者因事假未提供劳动期间，用人单位可以不支

付工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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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26 条 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下列社会活动

的，用人单位应当支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： 

㈠ 依法行使选举权或者被选举权； 

㈡ 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依法履行职责； 

㈢ 当选代表出席乡（镇）以上政府、党派以及工会、共青

团、妇联等组织召开的会议； 

㈣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； 

㈤ 不脱产工会基层委员会委员依法参加工会活动； 

㈥ 职工代表参加集体合同协商活动； 

㈦ 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  第 27 条 劳动者被人民法院判处管制、拘役适用缓刑或者有

期徒刑适用缓刑，被假释、取保候审、监外执行期间，为用人单

位提供正常劳动的，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工资。 

  第 28条 劳动者因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司法强制措施或者被

行政拘留期间，未提供劳动的，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工资。 

  第 29条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被裁决撤销或者判决

无效的，应当支付劳动者在被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，其

工资标准为劳动者本人前 12 个月的平均正常工作时间工资；劳动

者已领取失业保险金的，应当全部退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。 

  对前款规定的期间有争议的，可以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

会或者人民法院予以裁决。 

第 30 条 合伙企业拖欠劳动者工资的，应当先以其全部财产

进行清偿；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的，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

带清偿责任。 

  第 31 条 租用场地、厂房的用人单位的经营者拖欠工资逃匿

的，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，及时组织相关单位

和人员处理垫付临时生活费及追偿等事宜。 



 

9 

  第 32 条 建设工程领域实行用工实名管理制度。施工总承包

单位应当建立施工人员进出场登记制度，加强对分包单位劳动用

工和工资发放的监督管理。施工总承包单位、分包单位应当建立

用工管理台账，并保存至工程竣工且工资全部结清后至少 2 年。 

  第 33 条 建设工程领域劳动者工资支付实行专户管理制度，

施工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应当将建设项目工程款中的劳动者工

资与其他款项分开银行账户管理。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内的资金除

发放工资外，不得用于其他用途，不得提取现金。 

  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包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签

订工程承包合同时，应当对工程款中的人工费比例和支付期限作

出明确约定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按月将应付工程

款中的人工费单独足额拨付到施工总承包单位开设的工资支付专

用账户，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按月将应付工

程款中的人工费单独足额拨付到分包单位开设的工资支付专用账

户。 

  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内资金少于应发劳动者工资总额的，开户

单位应当按时补足。工程竣工且工资全部结清后，工资支付专用

账户可以注销，账户内余额归开户单位所有。 

  第 34条 建设工程领域用工实名管理和工资支付专户管理的

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在 1 年内另行制定。 

  第 35条 对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不予批

准。 

  建设单位申请施工许可证时，应当提供工资支付专用账户的

开立等建设资金落实情况。负责建设项目审批的部门应当将工资

支付专用账户的开立作为建设资金落实的具体要求进行审查，不

符合法定条件的，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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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36 条 不具备本条例第 2 条规定的用人单位资格的承包人

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，作为发包方的用人单位应当先支付工

资，再依法向承包人追偿。 

  第 37 条 建设单位（业主）未按照合同约定拨付或者结清工

程款，致使施工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可以责令建设单位（业主）先行垫付劳动者工资，先行垫付的工

资数额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。 

  分包建设工程的承包人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的，分包建

设工程的发包人在未结清的工程款额度内先行垫付劳动者工资，

垫付部分抵扣工程款。 

  分包建设工程的发包人违法分包、转包或者违法允许他人以

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发生拖欠工资的，由分包建设工程的发包人

垫付劳动者工资。 

  第 38 条 用人单位合并或者分立前拖欠劳动者工资的，应当

在合并或者分立时清偿拖欠的工资；不能清偿的，由合并或者分

立后的用人单位清偿拖欠工资。 

  第 39 条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、停产，未超过

1 个工资支付周期（最长 30 日）的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

时间支付工资。超过 1 个工资支付周期的，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

的劳动，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；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

动者工作的，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%支付劳动

者生活费，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、复产或者解除劳动关系。 

第 40 条 用人单位破产、解散或者撤销的，经依法清算后的

财产应当用于优先支付劳动者工资、社会保险费。 

 

第三章 监督检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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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41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工资支付的实

际情况，建立工资支付预警制度。 

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对连续拖欠劳动者工资 2 个月以

上或者累计拖欠达 3个月以上的用人单位实施工资支付重点监察；

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向社会公布。 

  纳入工资支付重点监察的用人单位，付清原拖欠的劳动者工

资，且在 6 个月期限内未再发生新的拖欠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应当解除其重点监察；已向社会公布的，应当在原公布范围

内公示解除重点监察。 

  第 42 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工资支付应急预案。因

拖欠、克扣劳动者工资引发群体性事件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应当根据应急预案，迅速会同有关部门处理，有关部门应当配

合。 

  第 43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对用人单位工

资支付行为的监督检查制度，规范监督检查程序，依法对用人单

位工资支付情况进行监察，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。 

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情况进行执

法检查时，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报告情况，提供相关资料和证明，

不得弄虚作假、阻碍、拒绝。 

  第 44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对工资支付违

法行为的举报投诉制度，设立举报投诉信箱，公布举报投诉电话，

为劳动者举报投诉提供便利条件，并为举报人保密。 

  第 45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包括工资支付

情况在内的用人单位劳动守法诚信档案，推行劳动守法诚信评价

制度；建立拖欠、克扣工资单位黑名单制度，对拖欠、克扣劳动

者工资情况严重的用人单位，通过传播媒体或者在职业介绍场所、

用人单位工作场所等地点予以公布，并将有关情况向人民银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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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机构、工商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发展改革、经

济信息化、财政等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。 

  被列入拖欠、克扣工资黑名单的用人单位，其失信记录纳入

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行业诚信信

息平台；属于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，同时纳入政府工程项目投资

审批系统。有关部门在政府资金支持、政府采购、招投标、生产

许可、履约担保、资质审核、融资贷款、市场准入、评优评先等

方面，应当对其予以严格限制。 

  第 46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工资支付执法情况的监督检查。上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

当加强对下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资支付执法情况的监督检

查，发现下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的违法

行为不作为或者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违法、不当的，应当责令其

限期改正。 

  第 47 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劳动者有权向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举报投诉： 

  ㈠ 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的； 

  ㈡ 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； 

  ㈢ 拒不支付或者不按规定支付劳动者加班或者延长工作时

间工资的； 

㈣  其他侵害劳动者合法工资报酬权益的行为。 

第 48 条 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，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。用

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

证据材料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

出认定。 

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不能对工资数额举证的，由劳动争议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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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参照本单位同岗位的平均工资或者当地在

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，按照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计算确定。 

  第 49 条 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工资支付日期前，有证

据证明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、实际经营者或者主要负责人采取逃

匿、转移财产等方式逃避支付工资义务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责令其限期支付。 

  第 50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

件过程中，发现涉案人员有拒绝调查、逃匿或者转移、隐藏、销

毁证据等行为，依法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前介入调查，公安机关

应当予以配合。有关行为涉嫌犯罪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

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。 

  第 51 条 工会组织对用人单位遵守工资支付法律、法规的情

况依法进行监督，发现违法行为的，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改正，并

及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报。用人单位拒不改正或者经营

者逃匿的，工会组织可以代表职工请求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依法处理，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，工会组织应

当依法予以支持和帮助。 

第 52 条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克扣工资，劳动者要求工会组织

协助解决的，工会组织应当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，并协

助用人单位维护正常的生产、工作秩序。 

 

第四章 法律责任 
 

  第 53 条 用人单位连续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 2 个月以上

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并

作出行政处理决定。用人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拒不执行行政处理

决定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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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54 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可以对用人单位处

以 5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处以 1

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下的罚款： 

  ㈠ 未依法制定工资支付制度并告知本单位全体劳动者的； 

  ㈡ 未以货币形式支付劳动者工资的； 

  ㈢ 未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当日结清并一次性支付劳动

者工资的； 

  ㈣ 未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的； 

  ㈤ 未向劳动者本人提供其工资清单的。 

  第 55 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、分包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实

行用工实名管理、工资支付专户管理等制度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

以下的罚款。 

  第 56 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分别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、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

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、加班或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。逾期不支

付的，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 50%以上 1 倍以下的标准计算，

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：㈠ 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的；㈡ 支付

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；㈢ 拒不支付或者不按照规

定支付劳动者加班或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的。 

  第 57 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视情节轻重，处以 2 千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： 

  ㈠ 拒绝、阻碍劳动保障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； 

  ㈡ 不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、隐瞒

事实真相、出具伪证或者隐匿、毁灭证据的； 

㈢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，或者拒不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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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。 

  第 58 条 对采取逃匿等方式拖欠工资，致使劳动者难以追偿

其工资而引发严重影响公共秩序事件的用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

者经营者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 

  因用人单位拖欠、克扣工资而引发严重影响公共秩序事件的，

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经营者应当在 24小时内到现场协助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处理事件；未到现场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处以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  第 59 条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因拖欠工程款引发拖欠、克扣劳

动者工资的，追究项目负责人的责任。 

  第 60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

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

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

法给予行政处分： 

㈠  未建立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违法行为举报制度的； 

㈡ 未为举报人保密的； 

㈢ 未依法及时处理劳动者举报或者工会组织按照本条例第

51 条规定提出的处理建议的； 

  ㈣ 发生群体性事件，未启动应急预案的。 

  第 61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可以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行政

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

㈠ 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的； 

㈡ 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； 

㈢ 泄露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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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 
 

  第 62 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： 

  ㈠ 工资，是指用人单位基于劳动关系，按照劳动者提供劳动

的数量和质量，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劳动者本人的全部劳动报酬。

一般包括：各种形式的工资（计时工资、计件工资、岗位工资、

职务工资、技能工资等）、奖金、津贴、补贴、延长工作时间及

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属于劳动报酬性的工资收入等；但不包括用人

单位按照规定负担的各项社会保险费、住房公积金，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和安全生产监察行政部门规定的劳动保护费用，按照

规定标准支付的独生子女补贴、计划生育奖，丧葬费、抚恤金等

国家规定的福利费用和属于非劳动报酬性的收入。 

  ㈡ 正常工作时间工资，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

正常劳动，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支付的劳动报酬。正常工作时间工

资不包括下列各项： 

  1．延长工作时间工资； 

  2．中班、夜班、高温、低温、井下、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

境、条件下的津贴； 

  3．法律、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。 

  ㈢ 最低工资，是指按照前项规定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

供了正常劳动，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。 

  ㈣ 拖欠工资，是指用人单位无法定理由逾期未支付或者未足

额支付劳动者应得工资的行为。 

  ㈤ 克扣工资，是指用人单位无法定理由扣减劳动者应得工资

的行为。 

  ㈥ 民办非企业单位，是指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其他社

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，从事非营利性社会

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。 

 第 63 条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工资支付数额发生争议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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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按照劳动争议处理规定处理。 

第 64 条 本条例自 200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名 词 解 释  
 

法定工作时间 根据《劳动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

规定》，法定工作时间是指每天工作 8 小时，每周工作 40 小时。 

延时加班工资 是指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工作日工作 8 小时后

继续工作应获得的劳动报酬。用人单位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，

应该支付延时加班工资，按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 150%支付。延

时加班小时工资计算方法：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÷174×150% 。 

休息日加班工资 是指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（如星期六、

星期日）加班应该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报酬，按正常工作时间

工资的 200%支付。休息日加班小时工资计算方法：月正常工作

时间工资÷174×200%；休息日加班日工资计算方法：月正常工

作时间工资÷21.75 天×200%。 

法定休假日（全民休假日）加班工资 是指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

在法定休假日〈全民休息日〉加班应该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报

酬，按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 300%支付。法定休假日加班小时工

资计算方法：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÷174×300%；法定休假日加

班日工资计算方法：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÷21.75 天×300%。 

法定休假日 

法定休假日（全民休假日） 全年法定假日共 11 天，即新年元旦

（1 月 1 日放假 1 天）、春节（正月初一、初二、初三 3 天）、劳

动节（5 月 1 日放假 1 天）、国庆节（10 月 1 日、2 日、3 日放

假 3 天）、清明节（放假 1 天）、端午节（放假 1 天）和中秋节

（放假 1 天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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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亲假 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满 1 年以上的职工，与配偶或父母

不住在一地，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内回家居住一个白天和一个晚

上的，应在年休假期间安排探亲。 

带薪年休假 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满 1 年以上的职工，可享受带

薪年休假。职工累计工作满 1 年未满 10 年者 5 天；满 10 年未

满 20 年者 10 天；满 20 年以上者 15 天。 

婚假 职工本人结婚，可享受婚假 3 天，晚婚假已取消。职工结

婚双方不在一地工作的，可根据路程远近给予路程假。 

丧假 职工的直系亲属（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）死亡，可给予 3 天

以内的丧假。职工配偶的父母死亡，经单位领导批准，可给予

三天以内丧假。 

产假 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：顺产的，98 天；难产的，增加 30

天；生育多胞胎的，每多生育 1 个婴儿，增加 15 天；怀孕未满

4 个月流产的，15 天；怀孕满 4 个月流产的，42 天。符合法律、

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，女方享受 80 日的奖励假，男方享受

15 日的陪产假。 

病假 在病假医疗期内，用人单位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

工资的 80%。 

 

◆ 附 表 ◆ 

广东省各市、区劳动监察大队咨询电话 

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 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 

教育路 88 号 
12333 

广州市劳动保障综合

执法监督支队 

越秀区文德西路仰忠街 3

号劳监支队 5 楼 502 室 020-8372537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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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 

荔湾区信访受理中心 逢源路 133 号首层 020-81376063 

越秀区劳监综合执法
大队 

惠福东路 483-485 号 2 楼

（窗口设在龙藏街 15 号） 
020-83394899 

海珠区劳监大队 宝岗大道 1099 号一楼 020-84449602 

天河区劳监大队 
天河区石牌东路 117 号 3

楼 
020-87589963 

白云区劳监大队 白云大道南 118 号 020-26090299 

黄埔区劳监大队 
广州市黄埔区水西路 12

号 C 栋一楼大厅 
020-82111294 

番禺区人社局 市桥镇平康路 48 号 020-84645660 

增城区劳监大队 
增城区荔城镇挂绿路 25

号 

020-82736021/8

2755650 

花都区人社局 公益大道兰花路 1 号 020-86969113 

从化区劳监大队 河滨南路 43 号一楼 020-87960843 

深圳市人社局执法监

督处 

深南大道 8005 号深圳人

才园 

0755-12333 

 

珠海市人社局 香洲区康宁路 66 号 0756-12333 

佛山市人社局劳动关

系科 

同济西路 7 号   0757-83301566/

0757-83351611 

东莞市劳监支队 东城育兴路 101 号  0769-22630858 

惠州市劳监支队 三新北路 29 号 0752-2789359 

清远市劳监支队 新城五号区 33 栋 104 室 0763－33701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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